附件1       
2025年度平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申请表

	孵化器名称
	

	运营主体名称
	

	投资主体

类型
	1.国有企业□ 2.民营企业□ 3.大学□ 4.研究院所□ 5.政府□ 6.投资机构□ 7.自然人( 8.其他（请注明               ）

	申报类型
	专业孵化器 □           创新型孵化器 (

	注册地址
	

	通讯地址
	

	成立时间
	

	注册资金
（万元）
	

	自有或可支配的创业投资资金（万元）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孵化器员工总数
	
	具有相关领域技术、管理和服务经验的专业人员（指技术经理人、高技能工程师、曾担任企业技术高管的人员或曾是科技创业者等的专职工作人员）
	

	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所面积(平米)
	
	用于孵化的场地面积（平米）
	

	用于孵化的场地面积占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所面积的比例（%）
	

	孵化场地性质
	□自有场地  □租赁场地

	上一年度总收入（万元）
	
	其中专业服务
收入(万元)
	

	上年度孵化服务的资金投入额（万元）
	

	在本区内注册的在孵企业数量（家）
	

	在孵企业主要分布的产业领域及数量（家）
	新一代信息技术（   ）家、集成电路（   ）家、医药健康（   ）家、智能装备（   ）家、节能环保（   ）家、新能源智能汽车（   ）家、新材料（   ）家、人工智能（   ）家、软件和信息服务（   ）家、科技服务业（   ）家  



